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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阳市榕城区东风河水体连通工程设计、施工总承包

招标公告

1.招标条件

本工程项目 揭阳市榕城区东风河水体连通工程 已由揭阳市榕城区发展和改革局以

揭榕发改投审【2022】48 号批准建设，招标人为揭阳市榕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资金

来源由债券资金、财政资金等统筹解决。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对该工程的设计、施

工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。

2.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2.1 项目名称：揭阳市榕城区东风河水体连通工程设计、施工总承包。

2.2 项目代码：2211-445202-04-01-945462。

2.3 项目地点：位于揭阳市榕城区。

2.4 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：（1）对老护城河 165 米长的明渠及 110 米长的暗涵进行清

淤整治，破除现状挡水墙；（2）沿暗涵铺设 110 米长 DN400 污水管，接入老护城河现状截

污干管，形成污水通道，完成莲花心片区雨水、污水分流；（3）利用马山滘合流泵站处现

有提升泵站，临时抽水至引榕干渠，新建控制闸门井，沿望江北路北侧非机动车道明挖埋

管，建设 200 米长 2*DN500 取水管至老护城河，并设置拍门，防止因涨潮导致东风河水倒

灌至引榕干渠；（4）对现有部分损坏石砌堤岸进行加固处理。

2.5项目概算总投资：379.23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 279.35万元。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1.82

万元。预备费用 18.06万元。

2.6 招标范围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完成本项目的施工图设计（预算编制、现场

服务等相关服务）、施工（工程施工图纸设计范围内的所有内容）。

2.7 招标内容：施工图设计（含预算编制）、施工总承包。

2.8 总工期：40 个日历天（总工期含施工图设计周期 10 个日历天，施工工期 30 个

日历天）。

2.9 本项目总最高投标限价：283.59 万元，其中：设计费用最高投标限价为：4.24

万元（含施工图预算编制费），工程费用最高投标限价为 279.35 万元。

2.10 工程质量要求：（1）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：符合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及

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等国家及地方有关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章，达到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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